商品房入网销售申请暨承诺书

高邮市房产管理局市场管理科：

本公司开发建设的                   商品房项目经高邮市房管局批准预售，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号：                   已符合高邮市政府和高邮市房产管理局有关商品房预（销）售合同网上备案登记的规定，特向房管局市场管理科申请入网销售并承诺如下：

一、遵守国家的商品房销售管理规定，恪守诚信和公平交易原则，维护本市房地产市场秩序，遵守《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高邮市商品房销售合同网上登记备案管理办法》的规定，杜绝下列有违诚信的行为：

（一）以抬高销售价格或者虚构已成交信息等方式拒绝购房者购买可供销售的商品房；

（二）不通过网上备案操作系统与购房者签订认购协议；

（三）不按规定在正式合同打印前及时申请审核归档；

（四）其他违背诚信的商品房销售活动。

二、遵守《实施细则》关于网上备案的各项设备要求和维护管理规定，维护系统运行安全。在入网销售期间，因本公司操作失误、设备及维护技术达不到要求导致的法律责任由本公司承担。

三、本公司向高邮市房管局申报的预（销）售许可申请、企业情况、企业资质情况等所有资料是真实的，贵科室可按规定采用申报资料的全部或部分公示上网，如有不实，由本公司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规范销售行为，树立房地产开发企业诚信形象。不与购房者签订被限制交易的房地产销售合同，不进行虚假备案注销，以协助购房者炒卖商品房并从中获利，在取得商品房预（销）售许可前，不以预定、预约、发售VIP卡等方式进行销售活动。

五、接受贵科室对商品房网上销售行为的监督，妥善处理购房人的投诉。管理部门要求对购房人投诉事项进行调查和解释的，本公司在规定的时间内及时反馈，确属本公司有违有关管理规定和所承诺事项的，应及时改正并消除影响。

六、在入网销售期间，本公司有违有关管理规定和所承诺事项的，贵科室可通过“高邮市房地产信息网”网站予以揭示并载入本公司的诚信档案。

                              申请人：

                          （盖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签名）

                               日期：

该项目销售代理企业：

（盖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签名）

                    虚线以下仅作为资料存档用                        

该项目物业管理企业：
（盖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签名）

备案所需材料：

（一）开发企业入网销售申请暨承诺书;

（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三）开发企业资质证书;

（四）组织机构代码证;

（五）开发项目计划批文;

（六）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

（七）物价局价格备案批文;

（八）规划局项目建设的批复

（九）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十一）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十二）商品房销售许可证;

（十三）商品房定位红线图;

（十四）房屋分层平面图(车库层～屋面层);

（十五）房屋南立面图；

（十六）房屋面积表（测绘报告）;

（十七）拆迁安置单元及自用房源申报表（此类单元将被限制销售，自用房源需由房地产企业取得房地产权证后方可销售）；
备注：以上材料均为A4规格。  
